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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港镇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一、基本情况
（一）乡镇概况
官港镇位于东至县南部山区，是龙泉河与尧渡河的分水岭，206国道和236国道贯穿全境，与花园乡、木塔乡、泥溪镇、尧渡镇接壤。国土面积243.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5万亩，全镇辖16个行政村，179个村民组，总人口29705人。境内有石城河、秧田河、黄柏河、下畈河、小梅铺河、官港河、杨村河、长河河等较大支流8条，小一型水库两座（跃进水库、九龙水库）、小二型水库25座、山塘388座。近年来，官港镇多次发生洪涝、干旱灾害，损失严重。2016年遭遇特大暴雨，农作物受灾面积0.6万亩，水利设施损毁8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3000万元；2019年特大干旱，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农作物受灾面积0.8万亩，生活生产用水严重短缺；2020年发生特大暴雨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2万亩，水利设施损毁180余处，黄家山水库发生滑坡险情，多处山塘发生滑坡、渗漏险情，直接经济损失0.7亿元；2022年特大旱灾，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旱情发展迅速，多处水库、山塘干涸，官港、石城两座自来水厂以及多处饮用山泉水水源枯竭，农作物受灾面积1.1万亩。
（二）风险隐患情况
对洪涝风险隐患进行排查，主要风险点为水库下游影响区、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点。具体风险隐患情况详见附件2。
二、组织指挥及职责
（一）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政    委：饶来兵
指 挥 长：董  俊
常务副指挥长：郎  平
副 指 挥 长： 韩  飞  周  晔  张  馨   周则牛  汪扬帆  陆霄霄  孔  俊  汪翀昊
成    员：    程  广  汪正东  程京松  刘钱根  
宋海鹏  郭小兵  刘南平  汪  柯  
汪  政  徐拥军  许光俊  汪芳明  
李  亮  何承兵  姚海保  董金亮  曹  珊  陆浩然  张  洋  汤文博  方  元     

（2） 工作职责
1、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委、县政府对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 
（2）制定全镇防汛抗旱工作政策、制度等；
（3）依法组织制定重要河库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等；
（4）组织开展防汛抗旱检查，监督落实重要工程和重点区位防汛抗旱责任；
（5）组织协调、指挥决策和指导监督重大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调度运用影响重大的防洪抗旱工程设施；
（6）指导监督防汛抗旱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
（7）组织灾后水毁修复及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8）发生大洪水时，根据需要成立综合协调、综合保障、转移安置、卫生防疫、宣传报道等工作组，承担防汛抗洪相应工作职责；
（9）承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2、指挥部成员主要职责
政委：负责防汛抗旱全面指挥。
指挥长：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指挥全镇防汛抗旱工作。主持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决策重大事项。
常务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长组织、指挥、协调全镇防汛抗旱工作。主持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
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长、常务指挥长组织、指挥、协调全镇防汛抗旱工作。
副指挥长（武装部长）：负责组织民兵力量参加抗洪抢险、抗旱救灾等重大抢险救灾行动。
（三）指挥机构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镇应急办，汪正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程广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为凌云、周洋、张洋。
主要职责：
（1）承办镇防指的日常工作，及时掌握全镇汛情、旱情、工情；
（2）组织拟订并实施镇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3）收集掌握汛情、旱情、险情、灾情和防汛抗旱行动情况等；
（4）组织防汛抗旱会商，分析研判形势，提出应对方案与建议；
（5）协调、监督各村、各单位落实镇防指工作部署；
（6）组织指导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和防汛抗旱队伍建设；
（7）组织指导防汛抗旱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
（8）组织指导重大水旱灾害应急处置的调查评估工作；
（9）负责其它防汛抗旱有关工作落实等。


（四）镇防指成员单位专项工作及职责
1、应急办：负责组织协调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山洪防御工作；组织核查灾情信息，统一发布灾情；负责监督、指导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安全度汛的督查和检查，防范洪涝灾害引起的生产安全事故。
2、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指导并监督全镇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的建设与运行；组织对山体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勘察、监测、防治。
    3、水利站：负责管理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安全运行工作；组织实施重要河库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及应急水量调度工作，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组织指导水毁工程修复工作。
4、党政办：负责联络各成员单位，做好协调，上报及信息文稿撰写汇报以及后勤保障等工作。
    5、民政所：负责组织安排危险区民政福利设施及财产安全转移以及灾后
6、财政分局：组织实施全镇防汛抗旱经费预算；根据有关部门和村镇提出的申请，会同镇防办在年度预算内审核下拨防汛抗旱经费，并监督使用。
7、供电所：负责电力设施的防洪及电力调度安全工作，保障防汛、排涝、抗旱的电力供应。
8、交警二中队：保障运送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人员和物资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
9、派出所：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物资以及破坏防汛抗旱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抗旱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和转移。
10、官港镇中心学校：负责学校防汛抗旱工作，防止洪涝灾害，搞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培训，发生险情组织学生安全撤离。
11、公路站：负责公路、桥梁等工程设施防汛抗旱工作，组织抢险救援力量实施公路、桥梁抢通保通，保障工程设施安全及信息收集工作。
12、农经办：负责掌握农业洪涝、旱灾信息，组织开展农业生产救灾指导和技术服务，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救灾和生产恢复工作。
    13、卫生院：负责洪涝、干旱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援工作；及时向镇防指提供水、旱灾区疫情和防治信息；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开展防病治病，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14、通信公司：移动、电信、联通公司为防汛抗旱提供通信保障，根据汛情需要，及时调度应急通讯设施，确保公用通信网设施的防洪安全和通信畅通。
 所有成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具体负责人员为直接责任人。责任人要加强巡查检查力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5） 包保责任人及职责
1、 包保责任人名单及职责
（1）名单见附件1；
（2）职责：督促指导所包村开展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实指挥部各项工作任务要求等。
2、水库责任名单及职责
（1）名单见附件2

（2）职责：
行政责任人：负责水库防汛安全组织领导；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水库防汛安全重大问题；组织开展防汛检查、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掌握了解水库基本情况，组织开展汛前、汛中至少2次防汛检查，遇暴雨、洪水、地震及发生工程异常等，及时组织或督促防汛技术责任人组织检查。重点检查：防汛“三个重点环节”是否落实；大坝安全状况，溢洪道是否畅通，闸门及启闭机运行是否可靠，安全隐患治理和水毁工程修复是否完成；汛限水位控制是否严格；防汛物资储备、抢险队伍落实、交通通信保障等情况。水库发生重大汛情、险情、事故等突发事件时，应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或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根据应急响应情况，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
    技术责任人：指导防汛巡查责任人，按照巡查部位、内容、路线、频次和记录要求做好巡查工作。做好水雨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落实水库调度要求，控制汛限水位；做好工程档案管理。组织编制水库调度运用方案和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协助防汛行政责任人组织应急演练。对水库防洪调度和抢险技术方案提出建议，协助行政责任人现场抢险。协调解决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
巡查责任人：汛期值班值守、巡坝查险、日常报汛、设备操作、水库现场预警发布等。按照要求开展巡视检查，做好巡查记录；汛期每日应不少于1次巡查，出现大坝异常或险情、设施设备故障、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应加密巡查，并及时报告防汛技术责任人或防汛行政责任人；发现可能引发水库溃坝或漫坝风险、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按照应急预案规定，在报告的同时及时向下游地区发出警报信息。
3、危险区人员转移网格包保责任人及职责
  （1）网格包保责任人表见附件3。
（2）职责
镇包保责任人：负责联系村检查指导协调监督工作。
村包保责任人：负责本村指挥协调工作、负责传达上级命令、通知、发布预警。
网格包保责任人：负责网格日常巡查及险情、灾情报告工作，转移安置等工作。
三、预警与应急响应
（一）监测预警
1、气象监测：密切关注最新气象信息动态，及时向各村各单位推送；
2、水文监测：关注河、库、塘现状水位、水量情况；
3、水库、山塘水利工程监测：及时报送实时水位、蓄水量情况，大坝、溢洪道、放水涵等运行情况，当预报有降雨时，应加密巡查；
4、地灾点监测：对地灾点要落实日常巡查，当预报有降雨时，应加密巡查。
（二）启动响应
当灾害发生后，各村应先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减少损失，同时向镇报告有关情况。
1.1、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启动I级响应
（1）石城河或秧畈河发生超过保证水位的洪水；
（2）小（一）型水库发生垮坝；
（3）发生面积大于1.5万亩的洪涝灾害；
（4）三个村以上范围内发生特大干旱；
（5）其它需要启动一级响应的情况。
1.2、响应行动
（1）会商部署：镇指挥长组织指挥应对工作，召开全镇紧急部署会，落实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立即采取转移避险，采取“关停撤”等措施；召开会商调度会，了解汛情、险情、旱情、灾情等情况，研判防汛抗旱形势，做出下一步部署；
（2）组织指挥：镇指挥长安排包保村领导到村开展防汛抗旱工作，并带领相关人员赴一线督查指导，指挥长坐镇指挥；
（3）值班值守：强化24小时指挥长带班值守，各村、各单位、各站所办24小时在岗在位，保持通讯畅通，及时协调处理相关工作；
（4）信息报送：镇防办应及时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情况报送镇指挥部，并上报县委、县政府、县防办；
（5）抢险救援队伍：通知集结民兵排、曙光中队、各村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6）物资设备：落实砂石料、麻袋、水泵、倒虹吸现场储存和协议储备，联系挖机、铲车等抢险机械，做好准备；
（7）安置点：提前落实安置点位置，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启用，并做好安置人员的后勤保障；
（8）群众动员：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2.1、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启动II级响应
（1）石城河或秧畈河发生大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2）小（一）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小（二）型水库发生垮坝;
（3）发生面积大于1万亩的洪涝灾害;
（4）多个村范围内发生严重干旱;
2.2、响应行动
（1）会商部署：镇指挥长组织指挥应对工作，落实有关防汛抗旱工作，召开会商调度会，督查指导转移避险，采取“关停撤”等措施；了解汛情、险情、旱情、灾情等情况，研判防汛抗旱形势，做出     下一步部署；
（2）组织指挥：镇指挥长安排包保村领导到村开展防汛抗旱工作，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坐镇指挥；
（3）值班值守：强化24小时常务副指挥长带班值守，各村、各单位、各站所办24小时在岗在位，保持通讯畅通，及时协调处理相关工作；
（4）信息报送：镇防办应及时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情况报送镇指挥部，并上报县委、县政府、县防办；
（5）抢险救援队伍：通知集结民兵排、曙光中队、各村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6）物资设备：落实砂石料、麻袋、水泵、倒虹吸现场储存和协议储备，联系挖机、铲车等抢险机械，做好准备；
（7）安置点：提前落实安置点位置，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启用，并做好安置人员的后勤保障；
（8）群众动员：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3.1、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启动III级响应
（1）石城河和秧畈河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2）小(一)型或小（二）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
（3）发生面积大于0.5万亩的洪涝灾害;
（4）多个村范围内发生中度干旱;
3.2、响应行动
（1）安排部署：镇指挥长组织指挥应对工作，落实有关防汛抗旱工作，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召开会商调度会，督查指导转移避险，采取“关停撤”等措施；了解汛情、险情、旱情、灾情等情况，研判防汛抗旱形势，做出下一步部署；
（2）组织指挥：镇指挥长安排包保村领导到村开展防汛抗旱工作，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坐镇指挥；
（3）值班值守：强化24小时副指挥长带班值守，各村、各单位、各站所办24小时在岗在位，保持通讯畅通，及时协调处理相关工作；
（4）信息报送：镇防办应及时将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情况报送镇指挥部，并上报县委、县政府、县防办；
（5）抢险救援队伍：通知集结民兵排、曙光中队、各村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6）物资设备：落实砂石料、麻袋、水泵、倒虹吸现场储存和协议储备，联系挖机、铲车等抢险机械，做好准备；
（7）安置点：提前落实安置点位置，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启用，并做好安置人员的后勤保障。
4.1、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启动IV级响应
（1）石城河或秧畈河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2）小(一)型或小（二）型水库发生较大险情；
（3）发生面积大于0.2万亩的洪涝灾害；
（4）多个村范围内发生轻度干旱；
4.2、响应行动
（1）安排部署：镇指挥长组织指挥应对工作，落实有关防汛抗旱工作；了解汛情、险情、旱情、灾情等情况，研判防汛抗旱形势，做出下一步部署；
（2）组织指挥：镇指挥长安排包保村领导督促各村开展防汛抗旱工作，副指挥长坐镇指挥；
（3）值班值守：强化领导带班值守，各村、各单位、各站所办应有值班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做好待命准备，及时协调处理相关工作；
（4）信息报送：镇防办应及时将防汛抗旱的情况报送镇指挥部，并上报县委、县政府、县防办；
（5）抢险救援队伍：通知集结民兵排、曙光中队、各村抢险人员，随时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6）物资设备：落实砂石料、麻袋、水泵、倒虹吸现场储存和协议储备，联系挖机、铲车等抢险机械，做好准备；
（7）安置点：提前落实安置点位置，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启用，并做好安置人员的后勤保障。
（三）防汛响应措施
1、水库、山塘巡查防守
（1）汛限水位以下，汛期每天1次，发生降雨时，每天2次；
（2）汛限水位以上，汛期每天2次，如天气恶劣强降雨持续时，每天不少于4次，必要时加密巡查；
（3）发生险情时，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地灾点巡查防守
汛期每天1次，如天气恶劣强降雨持续时，每天不少于4次，必要时加密巡查。
3、危险区人员转移
3.1、水库、山塘下游危险区人员转移
（1）当达到设计水位以下0.5米时，发布准备转移指令，当达到设计水位时，立即转移人员；
（2）发生较大险情时，发布准备转移指令，视险情发展情况发布转移指令；
（3）发生重大险情时，发布立即转移指令。
转移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等按照水库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3.2、山洪威胁区、沿河低洼地危险区人员转移
（1）当降雨量达到1小时45-59毫米、3小时60-99毫米、24小时100-149毫米，发布准备转移指令；
（2）当降雨量达到1小时60毫米及以上、3小时100毫米及以上、24小时150毫米及以上，发布立即转移指令。
转移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等按照山洪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3.3、地质灾害点危险区人员转移
当巡查发现有滑坡、塌方等不稳定风险时，应立即进行转移。
转移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等按照地质灾害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4、重点风险部位巡查和管控
（1）加强对病险、高水位运行水库、山塘、山洪威胁区、地灾点、危旧房屋、在建水利工程等部位和区域的巡查；
（2）当发布三级及以上响应时，或有可能带来严重风险时，应立即采取“关停撤”等措施，各村、各行业、各主管单位应通知督促辖区可能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并安排人员做好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
5、防洪工程险情处置和被困人员救援
（1）当防洪工程发生险情后，所在村应立即组织人员、机械、物资进行抢险并及时向镇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镇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查看后，根据现场险情拿出初步处理意见，报告指挥部作出决定，并将险情有关情况报县防办，提请县防办派出技术专家组进行指导抢险。若有必要，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
（2）当发现被困人员，应立即组织施救，并通知消防、公安等专业力量协助开展救援。
6、应急排涝
提前储备部分排涝水泵、管道等设备，当水库、山塘水位过高或出现险情时，应架设水泵抽水，情况紧急时开挖拓宽泄水通道。
7、道路抢通、供电保障、通信保障、治安保障、医疗保障等
交通、供电、通信、治安、医疗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应急保障。
（四）抗旱响应措施
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气象、农业、水利等业务部门要加强与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对接，建立健全旱情监测网络，掌握实时旱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影响范围及程度，采取相应预警措施。
特大干旱：农作物大面积枯死，受旱地区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80%以上。农村供水和人畜饮用水面临严重困难， 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所在地区人口比例大于60%。
严重干旱：田间严重缺水，稻田龟裂，禾苗枯萎或死苗，对作物生长和作物产量造成严重影响，受旱地区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51%-80%。农村供水和人畜饮用水发生困难，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41%-60%。
中度干旱：稻田缺水，旱情对作物正常生长造成一定影响，局部已影响产量，受旱地区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31%-50%。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21%-40%。
轻度干旱：旱情对农作物正常生长开始造成不利影响，受旱地区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30%以下。因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在20%以下。
抗旱具体措施：
1、 确保生活用水
（1） 组织召开抗旱会议，部署抗旱工作；
（2）对饮用水源进行统一调度和管理；
（3）号召群众节约用水，一水多用；
（4）清洗启用古井，应急打井；
（5）必要时，限时供水、分时供水，限制高耗水企业单位用水；
（6）实施应急替代水源工程建设等措施；
（7）对饮水困难群众开展应急送水上门，设置流动送水服务队。
2、保障灌溉用水
（1）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2）筑堰坝截水、挖深坑蓄水、远距离引水、修建机电井等方式抗旱保灌；
（3）对水库、山塘蓄水合理有序进行调配，最大限度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提高灌溉效率；
（4）与气象部门做好对接，做好人工增雨准备；
（5）农业、水利部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帮助群众将旱情损失减到最小。
四、应急保障
（一）镇级应急队伍
镇指挥部组建抢险应急队伍50人，人员是附近村在家的青壮年，如有需要，可在15分钟内集结。
（二）巡库查险人员
要求各村对水库、山塘、地灾点等落实专人进行巡查。
（三）专业抢险队伍和装备
    镇政府与曙光官港中队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出动20人，救援专装备比较齐全；镇还有防洪民兵排15人。
（四）防汛抢险救援物资和准备
镇政府储备救生衣160件、防汛帐篷60顶、手电筒60只，每座水库现场备有砂石料5方，并与淼云砂石厂、富东粮贸等企业签订了储存协议。
五、宣传教育与培训演练
对水库巡查责任人开展1次培训，对地灾监测人员开展1次培训，开展1次人员转移演练。
六、附图和附表
见附件
